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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若為提升規範位階，立法者修正戶籍法，將現行第 52 條授權訂定之國民
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格式內容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8 條有關國
民身分證應記載內容規定，移至戶籍法母法中自為規範，成為修正後第
5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，並經總統公布施行。其文義為：「（第 2 項）國民
身分證記載項目如下：一、姓名。二、統一編號及其條碼。三、出生日
期。四、相片。五、發證日期（含發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別及初領、補
領或換領註記）。六、性別。七、父姓名。八、母姓名。九、配偶姓名。
十、役別。十一、出生地。十二、戶籍地址。十三、空白證編號。十四、
膠膜號。（第 3 項）前項第四款之相片，因特殊情形經戶政事務所核准
者，得免予列印。」
甲為中華民國國民，因身分證遺失，於辦理掛失後，隨即向戶籍所在地
之戶政事務所乙申請補領不予列載父姓名、母姓名、配偶姓名及役別四
項資訊內容（以下合稱系爭項目）之國民身分證。乙受理後，認為甲之
申請違反當時有效之修正後戶籍法第 51 條第 2 項第 7 款至 10 款規定

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遂以 A 函否准之。甲不服，經提起訴願未果後，續向
行政法院提起訴訟。
甲主張：新修正戶籍法第 51 條第 2 項強制規定國民身分證應列載系爭
項目，侵害其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；系爭規定及 A 函應屬
違憲而無效。本於資訊隱私權之保障，其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公開自己之
個人資料。故其向乙請求補領不予列載系爭項目之國民身分證，乃受憲
法所保障之權利，被告應予准許。
乙則主張：國民身分證旨在用以辨識個人身分，戶籍法第 51 條第 1 項
定有明文。系爭規定明定應記載事項，不僅具有協助國家公權力及任務
執行之高度公益性，且複數資訊之列載，可有效提高人別辨識的正確度，
避免錯誤，實屬達成辨識身分效用所必要之手段。
本行政訴訟事件承審法庭對於系爭規定牴觸憲法具有合理確信，欲根據
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規定，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若您是本訴
訟事件之受命法官，請擬具聲請書，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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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條：

憲法

第 22 條：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

障。」

戶籍法

第 51 條第 1 項：「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分，其效用及於全國。」

憲法訴訟法

第 55 條：「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，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，依其合

理確信，認有牴觸憲法，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

宣告違憲之判決。」

第 56 條：「本節聲請，應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聲請法院及其法官姓名。

二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三、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。

四、聲請判決之理由、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

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。

五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」

二、A 直轄市政府與甲開發公司締結行政契約。依該契約約定，A 機關於甲

公司符合相關法定要件與契約條款時，即授予該公司 A 直轄市某特定區

域之開發許可，以利其履行契約中的開發義務。嗣 A 直轄市政府在甲公

司明顯不符合相關法定要件之情形下，仍授予其開發許可。就此，與甲

公司素具競爭關係之乙開發公司，甚為不滿；因為乙公司依法亦有取得

該同一區域開發案的可能。乙公司爰依法提起行政爭訟，以阻止甲公司

就系爭區域進行開發。此外，為防免甲公司於爭訟過程中已先實際利用

其已所取得之許可，而造成難以回復的開發結果，乙公司同時聲請暫時

權利保護。準此，試問：（每小題 25 分，共 50 分）

乙公司所應提起的暫時權利保護類型為何？而在此一暫時權利保護

聲請程序中，相對人應為 A 直轄市政府或甲公司？又，如僅以 A 直轄

市政府或甲公司之一方為相對人時，另一方得否參加程序？

對於乙公司之聲請，行政法院應考慮何等因素以作成暫時權利保護之

裁定？在這些因素中，應否同時顧及甲公司的信賴保護問題？


